
以下条款 8 月 12 日启用新版： 

1、第二十一条修订前内容： 

第二十一条  乙方知悉甲方作为金融机构所承担的风险防范和控制职能，根据监管有关规定和 

审慎经营的原则，个人信用卡透支资金应当用于消费领域，不得用于生产经营、投资等非消费领 

域。甲方制定信用卡交易授权和风险监测管理制度，配备必要的设备、系统和人员，确保 24 小 

时交易授权和实时监控，若乙方信用卡因出现监管机关、司法机构规定的或甲方认定的风险特征 

时，甲方有权中止或终止信用卡的全部或部分功能，包括但不限于调整授信额度、锁定账户、紧 

急止付、对商户交易限额、结清分期、套现治理、强制销户等风险管理措施，乙方有义务积极协 

助甲方识别相关风险（如提供交易正规发票、消费签账单等），并承担因此所产生的损失；乙方 

信用卡账户发生透支，甲方有权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司法手段等必要措施进行催收；涉嫌恶意透支 

的，甲方将提请司法部门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，并由乙方承担相关费用。 

 

第二十一条修订后内容： 

第二十一条  乙方知悉甲方作为金融机构所承担的风险防范和控制职能，根据监管有关规定和审 

慎经营的原则，个人信用卡透支资金应当用于消费领域，不得用于生产经营、投资等非消费领域。 

甲方制定信用卡交易授权和风险监测管理制度，配备必要的设备、系统和人员，确保 24 小时交 

易授权和实时监控，若乙方信用卡因出现监管机关、司法机构规定的或甲方认定的风险特征或乙 

方违反《平安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》、《平安银行信用卡章程》、权益使用和活动规则（包括但不 

限于：以套利为目的，通过虚假交易、伪造凭证、恶意滥用、收购倒卖等不诚信、舞弊、欺诈行 

为，套取积分、权益、活动优惠补贴等）时，甲方有权中止或终止信用卡的全部或部分功能，包 

括但不限于调整授信额度、锁定账户、紧急止付、对商户交易限额、结清分期、套现治理、强制 

销户、不续发新卡、停止参加当期活动（取消同类权益/当期活动资格）等风险管理措施，并有 



权扣回积分/优惠补贴/权益损失等风险管理措施，乙方有义务积极协助甲方识别相关风险（如提 

供交易正规发票、消费签账单等），并承担因此所产生的损失；乙方信用卡账户发生透支，甲方 

有权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司法手段等必要措施进行催收；涉嫌恶意透支的，甲方将提请司法部门追 

究乙方的法律责任，并由乙方承担相关费用。 

 

2、第十一条第 3 小点修订前内容： 

第十一条 3. 乙方可以选择以最低还款额方式还款，即于当期到期还款日前以不低于最低还款额

的款项偿还甲方。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，乙方在到期还款日前未能偿还最

低还款额的，视为违约，除须支付欠款利息外，还须支付违约金。 

举例：假设客户的卡片账单日为每月 10 日，对应的的到期还款日为 28 日。如客户当前无欠

款，其在 9 月 11 日消费记账 1000 元，当期账单日为 10 月 10 日，免息还款期为 10 月账单

的到期还款日，即 10 月 28 日。客户的还款时间不同，是否免息、息费情况也不同。 

（1）如客户在 10 月 28 日（含当日）之前全额还款， 将享受免息还款期，仅需偿还本金

1000 元。 

（2）如客户在 10 月 28 日之后（如 11 月 1 日）还款，则不享受免息还款期，须偿还本金和

利息共计 1025.5 元（1000+1000*0.0005*51=1025.5），以及逾期还款违约金 20 元（违约

金计算逻辑参考文末信用卡收费标准*，违约金=最低还款额（首次最低还款为 10%，后续为

5%）未还部分的 5%=1000*10%*5%=5，因最低收费为 20 元，按 20 元收取）。 

（3）如客户在 10 月 28 日偿还部分金额，且还款金额大于最低还款额（如 400 元），则不产

生违约金。但按照循环利息计算规则，下月账单日 11 月 10 日将产生 27.7 元利息，具体如

下：  



1）利息 1：计息周期为 9 月 11 日至 10 月 27 日，计息本金为 1000 元，利息

=1000*0.05%*47（天）=23.5 元 

2）利息 2：计息周期为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0 日，计息本金为 600 元，利息

=600*0.05%*14（天）=4.2 元 

（4）如客户在 10 月 28 日之前（如 10 月 15 日）偿还部分金额，且还款金额小于最低还款

额（如 80 元），剩余部分于 11 月 1 日当天还清，则 11 月 1 日须偿还：本金 920 元，利息

24.82 元，违约金 20 元，合计 964.82 元。 

*违约金计算逻辑：若透支本金不超过 20 元或 3 美元时，违约金按透支本金收取；透支本金超

过 20 元时，违约金按照最低还款额未还清部分的 5%，最低人民币 20 元或 3 美元收取。 

 

第十一条第 3 小点修订后内容： 

第十一条  3.乙方可以选择以最低还款额方式还款，即于当期到期还款日前以不低于最低还款额

的款项偿还甲方。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，乙方在到期还款日前未能偿还最

低还款额的，视为违约，除须支付欠款利息外，还须支付违约金。 

举例：假设客户的卡片账单日为每月 10 日，对应的的到期还款日为 28 日。如客户当前无欠

款，其在 9 月 11 日消费记账 1000 元，当期账单日为 10 月 10 日，免息还款期为 10 月账单

的到期还款日，即 10 月 28 日。客户的还款时间不同，是否免息、息费情况也不同。 

（1）如客户在 10 月 28 日（含当日）之前全额还款， 将享受免息还款期，仅需偿还本金

1000 元。 

（2）如客户在 10 月 28 日之后（如 11 月 1 日）还款，则不享受免息还款期，须偿还本金和

利息共计 1025.5 元（1000+1000*0.0005*51=1025.5），以及逾期还款违约金 20 元（违约

金计算逻辑参考文末信用卡收费标准*，违约金=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%=1000*10%（假



设该客户当月的最低还款额为透支余额的 10%）*5%=1000*10%*5%=5，因最低收费为 20

元，按 20 元收取）。 

（3）如客户在 10 月 28 日偿还部分金额，且还款金额大于最低还款额（如 400 元），则不产

生违约金。但按照循环利息计算规则，下月账单日 11 月 10 日将产生 27.7 元利息，具体如

下：  

1）利息 1：计息周期为 9 月 11 日至 10 月 27 日，计息本金为 1000 元，利息

=1000*0.05%*47（天）=23.5 元 

2）利息 2：计息周期为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0 日，计息本金为 600 元，利息

=600*0.05%*14（天）=4.2 元 

（4）如客户在 10 月 28 日之前（如 10 月 15 日）偿还部分金额，且还款金额小于最低还款

额（如 80 元），剩余部分于 11 月 1 日当天还清，则 11 月 1 日须偿还：本金 920 元，利息

24.82 元，违约金 20 元，合计 964.82 元。 

*违约金计算逻辑：若透支本金不超过 20 元或 3 美元时，违约金按透支本金收取；透支本金超

过 20 元时，违约金按照最低还款额未还清部分的 5%，最低人民币 20 元或 3 美元收取。 

 

3、第三十五条修订前内容： 

第三十五条 乙方每期最低还款额=(前期最低还款额未缴纳部分+年费+分期业务每期入账本金、 

利息+取现本金、手续费以及由此对产生的利息+超额消费及其他费用)*100%+(消费金额+其 

他费用)*10%。其他费用包括违约金、利息、挂失费、毁补费等，年费、取现利息及手续费除外。 

若客户已有一期准时还清了最低还款额，接下来每月最低还款额计算中，消费金额和费用部分将 

从原来的 10%计算改为 5%计算。最低还款额计算方式如发生变动，以银行在官方网站等公布 

的最新规则为准。 



 

第三十五条修订后内容： 

第三十五条 乙方每期最低还款额=(前期最低还款额未缴纳部分+年费+分期业务每期入账本金、 

利息+取现本金、手续费以及由此对产生的利息+超额消费及其他费用)*100%+(消费金额+其 

他费用)* X。其他费用包括违约金、利息、挂失费、毁补费等，年费、取现利息及手续费除外。 

其中，若为首期账单，则 X 按 10%计算；若首期账单准时还清了最低还款额，则后续账单的 X 

按 2%-5%计算。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用卡情况对 X 的具体值在上述范围内调整。最低还款额计 

算方式如发生变动，以银行在官方网站等公布的最新规则为准。 

 

以下条款 9 月 19 日启用新版： 

第四十二条修订前内容： 

第四十二条 甲方信用卡网站所公布的《平安银行信用卡章程》、收费标准、积分累计及回馈规则 

是本合约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合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附录一所附收费标准与甲方信用卡网站 

不时公布的标准不一致的，以后者为准。章程内容与本合约不一致的，以本合约为准。 

本合约内容、收费标准如有变动，调整后的内容将按照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所确定的时间在甲方

信用卡中心网站和口袋银行 APP 进行公告/消息推送后施行。乙方有权在甲方公告期间选择是

否继续使用信用卡及相关服务，如乙方不愿接受甲方公告内容的，可在公告施行前申请终止相关

服务或选择甲方提供的其他服务。乙方既不执行公告内容，又不申请终止或更换为甲方其他服务

的，甲方有权选择终止本协议。 

 

第四十二条修订后内容： 

第四十二条 甲方信用卡网站所公布的《平安银行信用卡章程》、收费标准、积分累计及回馈规则 



是本合约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合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附录一所附收费标准与甲方信用卡网站 

不时公布的标准不一致的，以后者为准。章程内容与本合约不一致的，以本合约为准。 

本合约内容、收费标准如有变动，调整后的内容将按照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所确定的时间，在甲

方信用卡中心官方网站、口袋银行 APP 公告，并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进

行通知，包括但不限于对账单告知、口袋银行 APP 消息推送等，收费标准变动将同时在营业网

点、平安银行网站主页醒目位置公示。乙方有权在甲方公告期间选择是否继续使用信用卡及相关

服务，如乙方不愿接受甲方公告内容的，可在公告施行前申请终止相关服务或选择甲方提供的其

他服务。乙方既不执行公告内容，又不申请终止或更换为甲方其他服务的，甲方有权选择终止本

协议。 

 

 


